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本表及投標須知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一併裝入證件封內） 

檢查項目 審查意見 備    註 

1.建築師證照、開業證

照與建築師公會會

員證（影本） 

 

 1.左列各欄除審查意

見欄外，其餘各欄必

須填寫。 

2.審查項目 1 填列相

關機關核發登記證

字號。 

3.審查項目 2及 3，需

提送正本。以上 1至

6項文件與本審查表

均須裝入證件封內。 

2.廠商投標切結書  

 

3.廠商投標聲明書  

 

4.投標廠商非拒絕往 

來戶及最近三年無

退票紀錄（影本） 

  

5. 最近一期或前一期

納稅證明文件 

  

6. 服務建議書（12份） 
  

廠商名稱： 

 

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廠商印章及廠商負責人章 

（不得共同投標） 

 

初審人員簽章 複審人員簽章 

 

 

 

 

 

附表 1 



 
投標廠商切結書 

（本切結書應裝入證件封內） 
 

     本建築師事務所參加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標案招標評選，自應遵照招標須知、補充說明及相關法令規

定，絕無共同作弊壟斷、借用證照等違規、不法情事，且無違

反政府採購法之情事或紀錄，倘有違反或隱瞞造假情事願受懲

處，並放棄規劃設計監造權、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特立此

切結書為憑。 

  

      此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建築師事務所：                    印 

 

        負責人姓名：                    印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2 



投標廠商聲明書 
 

本廠商參加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案(第一次招標)，茲聲明如下： 

項 
次 聲 明 事 項 是 

(打Ｖ) 
否 

(打Ｖ) 

1 
本廠商如屬公司或行號者，該營業項目是否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

簽約廠商，合法履行契約？ 

  

2 本廠商是否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情形？   

3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理採購之法人或團體之負

責人，是否有採購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3 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

親屬之利益之情形？ 

  

4 本廠商是否屬採購法第 38 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5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否屬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

負責人或合夥人?  

  

6 
本廠商是否屬採購法第 39 條第 3 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

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7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或係以公開招標辦理但投標廠商未達 3 家之情

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是否會有採購法第 59 條第 1 項所稱高於本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

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之情形？ 

  

8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 59 條第 2 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

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之情形? 

  

9 

本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

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或有上開情形者，本廠商是否未符合採購法 103 條第 2 項、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第 39 條規定？ 

  

10 本廠商是否屬未經本國認許之外國廠商？   

11 本廠商所投證件正本及影本,於本招標案投標時是否無效？其影本與正本是否不同？   

12 

本廠商就本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涉

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5 條規定處該交

易行為金額 1 倍至 3 倍之罰鍰】 

  

13 本廠商於參與本採購案之投標時，是否仍屬暫停營業廠商。   

14 
本廠商或分包廠商是否係屬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

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在台成立之陸資企業（包括子公司、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及其轉投資事業）。 
  

14 
本採購案於開/決/廢/流標後，本廠商如未於標場現場領取招標結果通知書，本廠商是否反對以書
面傳真方式通知本採購案之招標結果？  

  

15 

本廠商是否非屬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定規定之中小企業?(勾

「是」者，請於背面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 分包予中小企業金額

合計╴╴╴╴╴╴（未填時視為預計不分包） 

  

16 

本廠商是否屬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且員工總人數逾 34人？(勾「是」者，請填目前員

工總人數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員工總人數如大於 100人者，請填寫其中屬原住

民計╴╴╴人。) 

  

17 
本廠商是否屬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且員工總人數逾 67人？(勾「是」者，請填目前總人數計╴╴╴

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員工總人數如大於 100人者，請填寫其中屬原住民計╴╴╴人。) 
  

特別聲明：貴機關如有依採購法第 30 條、第 31 條第 2 項、第 32 條、第 48 條第 1 項、第 50 條第 1 項、第 65 條或第 87

條等規定查明相關情事之需時，同意貴機關得向金融機構查詢本廠商申請繳納或退還押標金、保證金相關往來資料。 

投標廠商名稱：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本日期未填時，視為本投標文件收件日） 

附 

註 

1. 第 1 項至第 14 項勾「是」或未勾選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惟各聲明內容若與所

附文件不符,或未聲明之事項,於投標文件已有相關佐證資料者, 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2. 第 15 項至第 17 項未填之情形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3. 如本採購案有 2 項以上之資格,而廠商僅出具本聲明書者 ,其餘資格之聲明,視為與本聲明事項相同。 

附表 3 



形式準備須知暨機關審查表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案 (第 1 次招標) 

投標廠商：  

項次 審  查  內  容 初審 複審 

1 
本投標廠商是否已於「外標封」，或另行裝封之不透明容器之封面加

註各廠商名稱及地址？ 

  

2 
本投標廠商是否已於投標截止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將投標文件送

達於招標機關或指定之場所？ 

  

3 
本投標廠商是否已將「外標封」，或另行裝封之不透明容器之各封口

密封完妥？  

  

4 
本案於未開標前檢視本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是否查覺有不符合

招標文件之規定？ 

  

5 
本投標廠商（投標分包廠商）是否（皆）非屬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不

得參加投標之廠商？ 

  

6 本投標廠商與其分支機構，是否（皆）未投遞 2 封以上之投標文件？    

7 
本投標廠商與其他廠商間之投標文件，是否查覺有重大異常關聯之情

形？ 

  

審查

結果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原因如後：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審人

員簽章 
 

審查

結果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原因同上。 

□ 不符合規定，原因如後：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審

人員

簽章 

 

 

 

  

附表 4 



資格文件準備須知暨機關審查表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案(第 1 次招標) 

投標廠商：  

項

次 

投標廠商投標資

格 

投 標 廠 商 應 繳 之 

資 格 文 件 名 稱 

本

別 

是否

已附 
各 文 件 個 別 審 查 項 目 初審 複審 

1 
合法開業建築
師或建築師事
務所 

1. 建築師證書 

2. 建築師開業證書 

3. 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影
印
本 

初審 

□ 
 
複審 

□ 

內容是否足以證明投標廠商符合本
資格規定？ 

  

是否未逾有效期間？    

2 

投標廠商非拒
絕往來戶及最
近三年無退票
紀錄 

票據交換機構所或受理查

詢之金融機構出具之『第一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或

『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

覆單』（投標廠商不論其使

用票據與否，均應檢附本文

件）。 

影
印
本 

初審 

□ 
 
複審 

□ 

是否為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

構於截止投標日前半年內所出具，且可證

明該投標廠商「非屬拒絕往來戶」及「自

該查覆單查詢日往前推算三年內無退票紀

錄」？惟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

視同無退票紀錄。未符合前開規定者，是

否已依政府採購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辦

理？ 

  

3  前開各文件   

是否為繁體中文文件？或屬外文文件，是

否已附繁體中文譯本？或該外文是否屬一

般慣用術語？ 

  是否已使用不可擦拭之工具（如黑色或藍

色之墨筆、鋼筆、原子筆等）及方式（如

打字、蓋章等）依式填寫，且字跡清楚，

或塗改後己加蓋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印章？ 

審查 

結果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原因如後： 

 

 

初審

人員

簽章 

 

審查 

結果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原因同上。 

□ 不符合規定，原因如後： 

 

複審

人員

簽章 

 

 

 

附表 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案(第 1 次招標) 

各評選委員評選表（總評分轉序位法／委託技術服務專用）              委員編號： 

 廠商 1 2 3 

項          目 權重 評分 加權 評分 加權 評分 加權 

一、廠商經

歷與實績、

履約能力 

 

1.廠商於服務項目之經驗 

15%       
2.廠商信譽 

3.廠商(曾)榮獲各機關或

單位評定為優良廠商或

獎勵之情形 

一、 二

二、服務建

議書內容 

設計課題之掌握 15%       

空間規劃與建築設計 25%       

工程計畫執行策略 15%       

廠商報價之合理分析 

(廠商得酌減酬金

比例並說明) 

10%       

三、專案負

責人、主要

工作人員之

安排 

1.工作人員之經驗 

10%       2.工作人員之能力 

3.廠商資源與其他支援能

力 

四、簡報及

答詢 

1.廠商簡報 
10%       

2.廠商答詢 

加權總分    

序位    

總評語  

總評分未達 70 分及逾 90 分請說明原因： 

備註：1.請委員惠予參考該評分級距評定分數 

各評比項目得分達 90 分以上者：優良；得分 80 分~90 分者：佳；得分 60 分~79

分者：差；得分 60 分以下：極差。 

 2.總評分平均未達 80 分者，為不合格，應予淘汰。 

3.本表分數填列於評選總表，該總表並經本評選委員確認其所評之分數

後，本表併其他評選表封存，由主席代表全體委員於彌封處簽名或蓋章。 

附表 6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案(第 1 次招標) 

評選總表（總評分轉序位法） 

廠商 

編號 
1 2 3 

評選結果出席 

委員確認簽名 

廠商 

名稱 

 

 

 

 

 

 

 

 

委員 

代號 
序位 序位 序位 

Ａ    

Ｂ    

Ｃ    

Ｄ    

Ｅ    

F    

G    

    

    

   
 評選結果 

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

員確認簽名 

總序位   
 

 
總評分

平均是

否合格 
  

 

工作小組 

成員姓名   
 

  

備 

註 

附表 7 



 

代用印章授權書   （參加開標時使用登記印鑑者免附） 

    本廠商於開標時無法派員攜帶「登記印鑑」參與投標，故以下列代用印章代替之。

並同意下列之授權： 

代用印章之印文             □    □ 

被授權人姓名：               

被授權人身份字號：                     

授權範圍：授權上揭印章行使本廠商於參加「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

會所建置工程案（第 1 次招標）」招標之投、開、決標過程中之所有權利。 

 

  此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投標廠商名稱： 

負責人或代表人（授權人）姓名： 

登記印鑑之印文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8 



 

 

 

 

外標封    
 

採購案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心暨總會會所建置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與監造技術服務案 

（第 1 次招標） 

截止收件時間：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7 時 00 分 

專人遞送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秘書處  收              

 

投標廠商名稱（必填）： 

地址（必填）：□□□ 

廠商負責人或代表人（必填）： 

 

 

建請填寫： 

廠商統一編號： 

本投標案之廠商聯絡人： 

上開人員之辦公室電話號碼： 

上開人員之電子郵件信箱： 

上開人員之辦公室傳真號碼： 

上開人員之手機號碼： 

 
注意事項：1、招標機關若未提供郵寄封套者，請廠商自備，並將本頁填妥後，粘貼於封面，或於自備封套

之封面，加註前列字樣及資料，以利作業。 

2、已刪除補正規定，密封文件前務必依「審查表」再複查一次。 

3、廠商聯絡資訊請詳填，並確保招標機關能確實取得聯繫。 

 

 

 

附表 9 


